
内医校发〔2016〕103号
关于开展2017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网络学习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网络学习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6〕324号）有关要求，为做好2017年学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网络学习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学校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培训学时和内容

（一）从2017年起，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由每年15个学时调整为30个学时。

（二）2017年公需科目为《专业技术人员权益保护》，共15个学时；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学习并通过考试。

（三）另外15个学时学员应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选学选修课补足，公需科目选修课不考试，学时数记入学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总学时。

三、培训事项

（一）培训时间
2016年11月20日—2017年4月20日。

（二）培训网站

内蒙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在线学习网（nmg.chinahrt.com）或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www.nm12333.cn）。

（三）培训费用

在内蒙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在线学习网网上缴费，按《关于核定内蒙古人事培训中心公务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收费标准的函》（内发改费函[2011]526号）收取，30个学时75元。
（四）学习登记

各单位、部门要及时通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人员，在修完必修课全部内容并且考试通过后，下载培训档案并打印，将培训档案粘贴在本人继续教育证书2017年登记页上。

四、其他事项

（一）人事处负责为参加学校2017年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统一办理继续教育审验卡；参加校外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请自行联系本人继续教育学习基地，进行继续教育专业课学习和2017年职称评审的审验卡办理。

（二）各单位 、部门要于2017年4月30日前将本单位、部门参加2017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人员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花名册》和申报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本送至人事处（统一用Excel格式，A4纸打印，加盖各单位公章，同时报送电子版）。

（三）网络技术服务免费电话：4000-666-099。相关通知内容、学习流程、管理办法公布在内蒙古人事人才培训网主页上。

（四）各单位、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保证学校继续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此通知

附件：2017年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申请继续教育审验卡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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